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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600446  公告编号：2012—006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届董事会届董事会届董事会届董事会 2012201220122012 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次会议决议公告次会议决议公告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2年第三次会议

通知于2012年4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12年4月19日上午9：30时在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8名，出席会议董事及授权出席董事8名，公司监事、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赵剑先生主持。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1年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8票同意，0票弃

权，0票反对） 

二、审议并通过了《2011年度公司总裁工作报告》（8票同意，0票弃

权，0票反对） 

三、审议并通过了《2011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8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并通过了《2011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8票同意，0票弃

权，0票反对） 

五、审议并通过了《2011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8票同意，0票弃

权，0票反对）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 201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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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税后利润 5307.21 万元，截止本年度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20180.83 万元。 

本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拟为：公司以本年度母公司净利润

4469.91 万元为基数，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446.99 万元，

按以上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2276.36

万元，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6299.28 万元。 

公司以 2011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 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611.36 万元。  

该预案仍需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2011年薪酬情

况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确

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综合指标或管理职责，并

根据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业绩综合指标进行考核，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决策程序符合规定。 

2011 年公司董事领取报酬总额为 4,521,439.91 元；监事领取报

酬总额为 643,952.73 元；高管人员领取报酬总额为 2,956,048.16 元

公司 2011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真实、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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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8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8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齐普生公司）因经营需要，2012 年拟向银行贷款 1.2 亿元，本公司

拟为齐普生公司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拟为齐普生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累计人

民币肆仟万元整的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2）拟为齐普生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累计

人民币肆仟万元整授信敞口提供保证担保。 

（3）拟为齐普生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支行申请

累计人民币叁仟万元整的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4）拟为齐普生公司向兴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华侨城支行申请累计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的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仍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结义 ；注册地

点：深圳；注册资本：5000 万元；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中国

有色大厦 13 层 1302 号、1303 号；经营范围（不含限制项目）：计算

机软硬件产品及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维修；信息咨询；楼宇

智能化产品的技术开始及销售（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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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机械设备的购销及其它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

有其 53％的股权；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309,179,441.27 元，负债总额：212,366,535.97 元，资产

净额:96,812,905.30 元，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27,330,793.82

元，净利润：23,411,515.70 元。 

2、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资信状况较好，公司可以有效控制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而产

生的风险。 

3、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17,771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34.41％，深圳市齐普生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且上述单笔担保金额未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8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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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陆仟贰佰伍拾万元，期限：壹年，（实际

金额、期限、币种以银行的最终审批结果为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的生产经营，由深圳市金证软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细则的有关规定，经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提名，公司聘请王清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鉴于公司副总裁、营销总监杜同舟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营

销总监。公司聘请王桂菊女士为营销总监。（简历附后）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8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 2011 年度审计工作中认真履

行各项职责，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2012

年公司拟续聘该机构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同时公司拟聘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 2011 年内控自评报告，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审计费用为 60 万元，（其中 2011 年中期审计

费用为 27 万元） 公司拟支付内控审计费用为 26 万元。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7 票

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本公司在 2011 年 11 月出资 150 万元（占比 30%），与深圳中科

强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强华，出资 250 万元，占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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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金海云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中金海云，出资 100 万元，

占比 20%），共同投资成立深圳中科金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科金证）。在上述股东中，本公司副总裁吴晓琳持有中金海云 25 万股，

由于此投资金额未达到董事会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审议标准，因此该

项投资根据公司有关规定，由董事长审批。 

目前中科金证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拟将注册资本增加至5000万

元，其中本公司需要增资金额为1350万，增资后所占比例仍为30%。 

因中科金证董事中有本公司股东、董事李结义先生、副总裁吴晓琳先

生，同时增资后公司副总裁吴晓琳先生向中金海云出资增加到 250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

易。鉴于本次投资及关联交易的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因此

上述事项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关联董事李结义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上述

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

易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8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8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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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附简历： 

1、王清若：男，38 岁，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王清

若先生 2007 年-2008 年任证券软件中心项目总监、2009 年-2010 年

任证券软件中心总经理、2011 年起任总裁助理兼证券软件中心总经

理。 

 

2、王桂菊：女，44 岁，大专，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商业经济专业，

王桂菊女士 2008 年至 2010 年任华南金证总经理兼管理软件中心总

经理、2011 年起任总裁助理兼管理软件中心总经理。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公司对公司对公司 2011201120112011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的的的意见意见意见意见    

    

本人作为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会

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一、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专项

说明及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2、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7,77 1 万元，（其

中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在授信额度

内 30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50%。报告期内，公司除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外，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

保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且对外担保

事项均及时进行了披露。 

我们认为：公司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公司章程》及

其它法律、法规对担保的有关规定，也不存在损害其它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二、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有明显提高，公司应进一步完善内部

控制体系，关注各种制度的具体落实，以保证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对公司201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1年拟不分配利润。我们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同意上述分配预案。  

 

四、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我们同意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2年度

审计单位，并请将该议案提交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对公司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

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

易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六、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提供的王清若、王桂菊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有关资

料,我们认为其任职资格合法。本次聘任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聘任事项的审议和表决通

过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签字）： 

 

 

 

                                              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